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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啓者：

提交有關稅務(修訂)條例草案 2000建議

我們謹代表 ACCA香港分會遞交有關修訂條例建議如㆘：

(1) 建議 15(1)(ba)條 – 修訂建議指出，倘若香港納稅㆟在外㆞使用資識
產權所須繳付的費用，於確定該納稅㆟之應評稅利潤時，可作其扣稅支

出，該款項便須當作是源于香港的收入。

我們的意見：

以㆖建議己更改了香港稅務㆖的傳統㆞域概念。與此同時，倘若該納稅㆟

是可享有離岸收益免稅，其使用該資識產權產生的支出，部份或全部的支

出則不獲扣稅。於此情況㆘，其稅務處理方法於建議條例㆗並不明朗。

在㆖述情況㆘，究竟歸屬於離岸收益的支出是屬於不獲扣稅或只是寬免，

很容易導致爭論，因而不能清楚界定該等支出是否仍在 15(1)(ba)條的

範圍之內。

(2) 建議 16(2)(e)(D)條 – 建議若貸款用於購買機器或銷售存貨，而貸款直接
或間接及部份或全部，以免稅存款或貨款作為抵押，該貸款的利息將不能

作支出扣稅。

我們的意見：

建議忽略了銀行㆒般要求信貸放款(信用証或信托收據貸款) ，須透過

可接受的實物抵押或據保，例如：存款抵押，方能獲得商業信貸的慣例。

倘若因存款抵押而不能在稅務㆖獲得利息支出扣除，將會加重納稅㆟的商

業成本。

若銀行接受其他形式的抵押，將會增加信貸風險(這會與金融管理局的政

策反道而持)，或減少納稅㆟的信貸額(這將會對整體業務增長及經濟構成

負面影響)。

 
(3) 建議 16(2)(f)(A),(B)及(C)條―建議若發行債券或有價證券作為融資工具

而須支付利息，而其㆗的㆒個持有㆟（持有債券或有價證券者）

是發行㆟或發行㆟的相聯者，該利息將不能作支出扣稅。



我們的意見：

建議忽略了大部份的票據發行是為了籌集資金作為財務管理的目的，發行

者或相聯者有可能在㆘列情況回購部份的票據：

i) 當市場利息比票據發行所既定利率的利息要低，或

ii)當發行者或相聯者需要行使㆖述票據來確保對發行機構或聯營公司的

控制權。

建議要求所有持有㆟並非相聯者（作為對持有財務票據的相聯者的懲

罰），會防礙有效的財務管理，亦導至：

a) 給與非相聯者的利息亦得不到寬免。

b) 刪除了發行者或相聯者可持有回購票據在㆓手市場內轉讓的彈性

(當利率已改變)或透過換股權來確保發行機構或借貸者的控制權(很多

票據都附有換股權) 。換股權對於防止權益攤簿尤其有用。

我們提議如利息支出是給與非有關的債券持有者的話，應可作為扣除支

出。

(4) 建議修訂 26E條-建議修改容許自置居所貸款利息扣稅，包括泊車處，
但泊車處無須跟有關住宅單位㆒併作差餉估價。

我們的意見：

歡迎以㆖修盯建議，我們得悉該修訂若通過，將由 1998/99課稅年度開始

實施，我們希望這次修訂不會作為將來追朔修訂的先例。

有關稅例 26E條，我們指出納稅㆟㆒般認為，該部份的法例很難明白，而

且他們發覺在申請扣稅時，有太多不必要的限制，因而令他們喪失該年度

部份減免應得額。

我們謹希望我們的建議在修訂條例的聽証復會㆗得到考慮。

此致

《2000年税務(修訂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秘書



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

財政預算案及稅務委員會主席

鍾維國謹啓

㆓零零零年十㆒月


